
為釋示都市更新權利變換調處組織及調處結果是否屬行政機關依公法所為之行政處分，有否

依法執行之效力等疑義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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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按訴願法第一條規定略以：「人民對於中央或地方機關之行政處分，認為違法或不當

　　　，致損害其權利或利益者，得依本法提起訴願」，該法第三條並規定略以：「本法所

　　　稱行政處分，係指中央或地方機關就公法上具體事件所為之決定或其他公權力措施而

　　　對外直接發生法律效果之單方行政行為」，合先敘明。

　二、次依都市更新條例第三十二條規定略以：「權利變換計畫書核定發布實施後二個月內

　　　，土地所有權人對其權利價值有異議時，應申請當地直轄市、縣（市）政府都市更新

　　　審議委員會調解；調解不成立者，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調處」，另該條例第

　　　十六條規定略以：「直轄市、縣（市）政府為審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權利變換計畫

　　　及調處有關爭議，應設都市更新審議委員會公開辦理之；必要時，並得委託專業團體

　　　或機構協助技術性之諮商」。按上開條文規定之「調解」、「調處」為解決異議或爭

　　　議之程序；「調解」係特設委員會就爭議解決所為之建議，「調處」則為主管機關衡

　　　量爭議適法所為之行政裁定，屬行政處分之一種，調解不成立者，方由主管機關實施

　　　調處。故依該條例第十六條規定意旨，主管機關調處有關爭議時，自應參酌都市更新

　　　審議委員會之調解結果為之，與相關條文規定並無不一致。另調解效果既屬爭議解決

　　　之建議，自非屬行政主管機關依公法所為之行政處分。（內政部91.08.08. 臺內營字

　　　第０九一００八五三六六號函）


